
 

1 

证券代码:300147          证券简称: 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2020-078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向法院申请出具保函置换被查封财产 

及签署和解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一）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资产的议案》并签署了《资产交易协议》，

公司以 157,280万元的价格收购登记在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德

酒店”）名下位于广州生物岛环岛 A 线以北 AH0915002 地块 1 号、2 号土地使

用权与上盖建筑及其配套物业、工程、设备设施，添附的设备设施、装修、装饰、

家具、物品等整体资产（以下简称“交易标的”或“1号、2号地块”）。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收购

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3）。 

（二）在公司与启德酒店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因启德酒店被广州市得民机电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民机电”）、惠州市大森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森家具”）、广州市晋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雅装饰”）、广州

骏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林信息”）、广州市番禺区南村众汉石材经

营部公司（以下简称“南村众汉”）、广州市恒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茂建设”）等项目工程承包人起诉，各案原告均对当时公司购买的尚未过户的交

易标的所处项目地块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法院查封了公司已购买的交易标

的。涉及的诉讼案件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起诉金额/万元 法院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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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民机电 启德酒店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279.38 1 号、2 号地块 

2 大森家具 启德酒店 定做合同纠纷 2,200 1 号、2 号地块 

3 晋雅装饰 启德酒店、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案 600 1 号、2 号地块 

4 骏林信息 启德酒店、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1,648 1 号、2 号地块 

5 南村众汉 启德酒店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533.09 1 号地块 

6 恒茂建设 启德酒店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 3,138.11 1 号地块 

注：1、晋雅装饰与启德酒店承揽合同纠纷案，晋雅装饰认为在承揽合同款未支付前启德酒店向公司转

让了相关资产损害了其作为债权人的权益，向法院对启德酒店、公司提起诉讼；骏林信息与启德酒店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案，骏林信息认为公司以低价收购启德酒店资产，影响启德酒店偿债能力，对其构成损害，

向法院对启德酒店和公司提起诉讼。 

2、因上述案件被法院查封的 1号、2 号地块，随着公司向法院出具的《财产保全担保函》及签署的《和

解协议》支付相应款项，法院陆续对 1 号、2 号地块进行了解封。 

上述诉讼案件导致公司已购买的交易标的无法完成交割手续，与启德酒店的

资产交易停滞，风险骤增。经公司了解，上述诉讼案件的诉讼金额远低于公司购

买的交易标的价值，如因上述案件查封公司已购买的项目地块，将使得公司面临

支付交易对价后无法及时取得交易标的产权的风险，可能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也不利于维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因此公司必须尽快解除对交易标的的查封，

以及时办理交易标的的交割手续。 

（三）自获悉上述情况以来，公司持续敦促启德酒店尽快解除项目地块的保

全措施，但启德酒店在处理上述事项方面未取得实质进展，同时公司了解到一些

工程队因启德酒店项目交易前的工程款纠纷准备陆续向启德酒店进行追讨，公司

担心如再不尽快完成项目地块的解封与交割，可能会使得本次交易变得更加复杂

和不可控制，进一步增加公司的风险。鉴于案情复杂，案件审结时间无法预判，

公司经过反复权衡，为最大程度保障交易标的的安全性，尽可能减少交易风险，

顺利推进交易过户，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对上述案件 1、2、3、4 的查封事项，

公司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财产保全担保函》，用公司自有资产向法院申请置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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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地块的财产保全，解除了上述案件对项目相关地块的财产保全措施，随后公司

完成了对项目地块 2 号土地的交割。 

在上述诉讼案件审理中，启德酒店最终均败诉，鉴于启德酒店无法在短期内

履行赔偿义务，法院要求公司履行担保义务，为最大程度降低上述案件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与上述案件 1、2、4、5、6的原告、被告分别签署了《和

解协议书》，公司履行担保义务代启德酒店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同时代启德酒店

向晋雅装饰支付了法院判决书的相关款项，法院也解封了公司用于置换查封的相

关资产。 

（四）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向法

院出具保函置换被查封财产及签署和解协议的议案》，同意补充确认公司向法院

出具的《财产保全担保函》、签署的《和解协议书》并支付 52,468,204.78 元款

项，用于向法院申请置换被保全查封的财产，代启德酒店支付相应的款项，解除

冻结公司已购买的交易标的。 

（五）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查封资产情况  

本次被法院查封的资产为公司已购买但当时尚登记在启德酒店名下尚未完

成交割的位于广州生物岛环岛 A线以北 AH0915002 地块 1号、2号土地使用权，

土地总面积为 50,101 ㎡，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的地块，宗地编号为 AH0915002，

具体包括： 

土地权证编号 土地位置 取得日期 地类（用途） 终止日期 面积（㎡） 

穗府国用()第

05000063号 

广州生物岛环岛A线以

北AH0915002地块1号 

2014-8-16 商服用地 2051-4-25 22,638 

穗府国用()第

05000064号 

广州生物岛环岛A线以

北AH0915002地块2号 

2014-8-16 商服用地 2051-4-25 27,463 

三、担保函协议主要内容及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为解除保全措施，保障资产的顺利转让，公司对上述诉讼案件分别向法院申

请，出具了《财产保全担保函》，并分别签署了《和解协议书》。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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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主要内容 

事项 主要内容 

得民机

电诉讼

案 

因启德酒店与得民机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得民机电申请诉讼保全，法院查封了 1 号、2 号

地块。公司愿意以名下位于广州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2 号（自编第八栋）作为案件的担保，请法

院裁定解除对 1 号、2 号地块的查封措施。如经法院审理，启德酒店需承担责任，公司依法用于担

保的生物医药制剂车间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大森家

具诉讼

案 

因启德酒店与大森家具合同纠纷案，大森家具申请诉讼保全，法院查封了 1 号、2 号地块。公司愿

意以名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瑞祥路 355 号自编 4 栋厂房作为案件的担保，请法院裁定解除对 1 号、2

号地块的查封措施。如经法院审理，启德酒店需承担责任，公司依法用于担保的厂房价值范围内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晋雅装

饰诉讼

案 

因启德酒店与晋雅装饰承揽合同纠纷案，晋雅装饰申请诉讼保全，法院查封了 1 号、2 号地块。公

司愿意以名下位于广州开发区科学城伴山二街 16号的房产作为案件的担保，请法院裁定解除对 1号、

2 号地块的查封措施。 

骏林信

息诉讼

案 

因启德酒店与骏林信息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骏林信息申请诉讼保全，法院查封了 1 号、2 号地块。

公司愿意以名下位于广州市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2 号（自编第四栋）作为案件的担保，请法院裁

定解除对 1 号、2 号地块的查封措施。如经法院审理，启德酒店需承担责任，公司依法用于担保的

车间价值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注：随着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支付相应款项，履行完成担保义务，法院对公司用于置换的上述资

产均进行了解封。 

2、公司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方 主要内容 

得民机电、启

德酒店、公司 

启德酒店与得民机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在法院执行中，法院要求公司履行担保义务，

为妥善解决本案，经协商一致，得民机电、启德酒店、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由公司代启德酒

店向得民机电支付合计 10,101，028.10 元，由启德酒店另行偿还给公司，支付方式和利息另

行约定。 

大森家具、启 启德酒店与大森家具合同纠纷案，在法院执行中，法院要求公司协助执行，为妥善解决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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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酒店、公司 经协商一致，大森家具、启德酒店、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由公司代启德酒店向大森家具支付

该案判决书中的款项 20,611,055.58 元，由启德酒店另行偿还给公司，支付方式和利息另行

约定。 

骏林信息、启

德酒店、公司 

启德酒店与骏林信息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法院判决启德酒店败诉，为妥善解决本案，经协

商一致，骏林信息、启德酒店、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由公司代启德酒店向骏林信息支付

11,506,121.10 元，启德酒店在日后向公司偿还。 

南村众汉、启

德酒店、公司 

启德酒店与南村众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为妥善解决本案，经协商一致，南村众汉、启德

酒店、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由公司代启德酒店向南村众汉支付 6,600,000 元，启德酒店在日

后返还给公司。 

恒茂建设、启

德酒店、公司 

启德酒店与恒茂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案，在法院审理中，为妥善解决本案，经协商一致，

恒茂建设、启德酒店、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由公司代启德酒店向恒茂建设支付 3,650,000元，

启德酒店在日后返还给公司。 

根据上述和解协议，公司合计支付 52,468,204.78 元。 

注：公司已履行完成了上述和解协议的约定并支付了款项，其中与恒茂建设的协议，随着工程进度支

付相应款项，目前在履行中。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向法院出具《财产保全担保函》，向法院申请置换交易标

的财产，解除标的土地保全措施，与上述原告、启德酒店签署《和解协议书》并

支付 52,468,204.78 元款项，是出于保障已购买的主要资产的安全性，规避交易

风险，用于妥善解决相关诉讼案，顺利推进资产交割，最大程度维护全体股东利

益，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董事会

同意补充确认公司向法院出具的《财产保全担保函》，同意补充确认与上述原告、

启德酒店签署的《和解协议书》并支付 52,468,204.78 元款项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补充确认公司向法院出具《财产保全担保函》，与上述原告、启德

酒店签署《和解协议书》的事项，监事会认为此行为是最大程度维护全体股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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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需要，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补充确认公司

向法院出具《财产保全担保函》，与上述原告、启德酒店签署《和解协议书》并

支付相关款项事项。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上述补充确认公司向法院出具《财产保全担保函》，与上述原告、启德酒店

签署《和解协议书》事项已经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出于保障主要资产的安全性，规避交易风险，顺利推进资产交易交割的

目的，向法院出具《财产保全担保函》，与上述原告、启德酒店签署《和解协议

书》并支付 52,468,204.78 元款项。本次补充审议的事项符合《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补充确认公司向法院出具《财产保全担保

函》，与上述原告、启德酒店签署《和解协议书》并支付 52,468,204.78 元款项

事项。 

七、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目前，关于上述诉讼案件公司已按照《和解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相

应的款项，法院对公司出具《财产保全担保函》置换 1号、2号地块的相关资产

已解除查封，上述案件虽增加了公司收购交易标的的成本，但总体风险可控，对

公司生产经营不产生重大影响，且协议中明确了启德酒店需向公司返还相关款项

的约定，公司已向启德酒店进行追偿，并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司及股东的

权益。 

公司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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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财产保全担保函》； 

6、《和解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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